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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考核奖惩机制
（征求意见稿）
各县（市、区）物业治理体系建设专项工作组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为深入贯彻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，全面落实《吉林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（吉建联发〔2022〕43号）和《吉林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（吉建联发〔2022〕42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就加强信用评价结果运用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依法监管、属地为主、信用引领、奖惩挂钩原则，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为核心，将评价结果与考核定级、资金奖励、政策支持、市场准入、惩戒退出全面挂钩，真正实现守信激励、失信受限、优者有奖、劣者整改，不断提升全市物业管理规范化水平。
二、明确工作职责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作为本辖区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、考核、奖励、惩戒工作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，具体负责：
1.严格按照统一标准，组织开展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、日常考核、综合评分、等级确定工作；
2.负责信用评价结果运用落地，组织实施考核奖励、约谈警示、限期整改、信用惩戒等工作；
3.负责落实奖励资金发放、公示公开、台账管理、信息报送等工作；
4.指导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配合做好信用信息采集、业主满意度调查、日常巡查等工作。
（二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1.负责制定全市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标准、考核细则、结果运用规则；
2.负责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信用评价及考核奖励工作进行政策指导、监督检查、抽查复核、排名通报；
3.负责汇总全市信用评价结果，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、联合奖惩；
4.督促各地规范开展奖励兑现、问题整改、失信惩戒等工作。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对本行政区域物业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和考核奖励工作负总责，统筹保障工作经费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，督促住建部门及相关单位履职到位。
（四）相关部门和街道（乡镇）
按照职责协同做好信息提供、联合监管、执法查处、矛盾化解等工作。
三、强化信用评价结果与考核挂钩
（一）各地要将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作为年度考核的核心依据，根据《吉林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产生的服务评价等级（A、B、C、D）和我市《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确定的信用等级（A、B、C、D）为基础，综合评定企业年度综合信用及服务考核等级，实行信用等级与考核等次直接对应。
（二）考核内容重点体现：合同履约、服务质量、环境卫生、设施维保、消防安全、投诉处理、信息公开、业主满意度、守法诚信等。
（三）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，实行年度评定、动态调整、社会公示。
四、建立健全考核奖励机制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统筹设立物业服务企业考核奖励专项资金，由同级住建部门具体组织实施，对信用良好、考核优秀的企业予以正向激励：
（一）资金奖励。对年度信用评价高、考核结果为A的物业服务企业，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3万元。奖励标准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合理确定，奖励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专项用于小区设施维修改造、环境提升、服务提质、安防改善等方面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（二）政策激励支持。在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、示范项目评选、行业评优评先中，对优秀企业予以信用加分、优先推荐；对长期守信、群众满意度高的企业，减少日常监督检查频次。
（三）公开表彰推广。对信用A、管理规范、示范作用明显的企业，予以通报表扬、公开宣传，树立行业标杆。
五、严格失信惩戒与约束措施
对信用评价较低、考核结果为D，以及存在突出问题、整改不到位的企业，依法依规实施惩戒：
（一）由属地住建部门进行约谈警示、下达整改通知书、全市通报批评；
（二）记入企业信用档案，予以信用扣分、降级处理，列入重点监管对象；
（三）企业存在违反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及本市相关规定，且拒不整改、信用等级降为D级并持续一定期限的，经相应行政处罚程序后，可以公告限制其一定期限内在本市承接新的物业服务项目。
（四）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移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六、工作保障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高度重视，明确分工、压实责任，确保信用评价运用和考核奖励机制落地见效。
（二）规范结果运用。严格执行信用与考核、奖励、惩戒、退出全面挂钩，杜绝走过场、打折扣。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市住建局将组织开展专项督导，对工作不力、落实不到位的予以通报、约谈、问责。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企业诚信经营、业主依法监督，共同提升物业服务水平。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 
白山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专项工作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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